
铜府〔2022〕85号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
关于变更铜府〔2021〕73号部分内容的公告
因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所涉及的安居镇、安溪镇和福果镇等3个镇4个村拟征地部分范围、面积调整，现将《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预公告》（铜府〔2021〕73号）对应内容作如下变更：

将铜府〔2021〕73号中“拟征收安居镇杨乐村八组等3个镇4个村6个组集体土地2.8421公顷，其中：农用地2.8189公顷、未利用地0.0232公顷（具体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）。拟征收土地的权属、地类、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表”变更为“拟征收安居镇杨乐村八组等3个镇4个村6个组集体土地2.8949公顷，其中：安居镇杨乐村八组0.2408公顷；安溪镇谭洪村四组0.1632公顷；福果镇三星村一组0.3015公顷、八组0.1550公顷，三元村三组1.8812公顷、七组0.1532公顷。具体征收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，拟征收土地的权属、地类、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表。”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。
附件：1.勘测定界图

2.土地分类面积表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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